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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烏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1/2)」 

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3 日上午 09 時 30 分 

貳、地點：南投縣埔里鎮公所 

參、主持人：白局長烈燑                             記錄：賴俊名 

肆、與會人員：詳簽名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簡報說明：略 

柒、各單位代表討論意見: 

一、 簡委員俊彥 

(一) 本案南港溪北一號堤段環境營造工程，基本上符合烏溪流域整體

改善調適規劃需求，值得支持，但規劃邏輯及願景似可再宏觀一

點。 

(二) 計畫基地高灘地，明顯束縮河道，有防洪上的風險，灘地上的任

何設施需以不變更現有地形，不妨礙排洪並符合水利機關相關規

定為原則。 

(三) 蝴蝶棲地探索為亮點，將來是否能吸引蝴蝶群聚，宜請定位，如

能宏觀一點，以南港溪全河道做為蝴蝶棲地及適當整理規劃河道

做為自然公園著眼，可能更有遠景。 

(四) 既以蝴蝶棲地探索可看到蝴蝶飛舞為目標，則各項設施請考量蝴

蝶棲地需求為首要，人的需求為次要，凡不利蝴蝶棲息的人為設

施宜盡量避免。                                                                                                                                                                                                     

(五) 本案小型河濱公園完成後，應以在地人自然遊憩接近為定位，不

需以外地遊覽車來客為目標，故建議取消停車場的規劃，並視需

求可酌設自行車停車位。 

(六) 第三章規劃設計說明，請補充 3.1.2 規劃設計原則一節。 

(七) 照明設施及花台設施是否必要，建請再酌減量。 

二、 許委員少華 

(一) 本計畫的經費來自於「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及調適」，但是看不

到與水有關係的角度與切入點是個缺點，希望改善。 

(二) 蓋了一個三千萬的公園與步道，希望訪客要停留多久時間呢?若

要停久一些但沒有公廁，那要如何解決呢?移動廁所嗎?還是簡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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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態廁所，有教育意義的汙水處理設施? 

(三) 若以蝴蝶為中心來考量，則整個生命週期的需求皆要考量，不能

只想到蜜源植物，產卵處棲息地皆要。 

(四) 以書面報告 P2-16 的圖 2.3-1 來看本計畫範圍於愛蘭橋上游應有

一攔河堰抬高了河床，若超過 100 年重現期的洪水，左岸可能會

溢堤。 

(五) 建議減量設計，公園內的步道無需太蜿蜒。 

(六) 加強照明處應採低高度照明，只需照明地面，讓人走路不跌倒即

可。 

(七) 步道上的涼亭可以透視此河段很長的距離，建議可以有良好的景

觀視野，可做觀賞親水。 

三、 李委員日興 

(一) 日後管理不易，高灘地沿線狹長，民眾戲水堪慮，暴雨來襲易發

生危險。 

(二) 公所人力不足，里長公務繁忙，易生管理上不足。 

(三) 地方說明會易貼近民意，若 10~11 月設計完成，12 月發包施工，

民眾參與更能符合設計需求。 

(四) 委外專業維管，能發揮設施正常功能，並能提升環境淨化。 

(五) 未來計畫 3 年為一期，納入維管經費辦可減輕地方財政。 

四、 謝委員國發 

(一) 河川區域內之高灘地，係河道內生物面對洪災水位上升時之庇護

所，有其一定之生態保護功能，若要作為使用，應朝向儘量減低

人為設施、人工構造物之施作，使其保有生態棲地之功能。 

(二) 既有水泥護欄面飾、既有波浪護欄面飾，以仿石漆為材料所列經

費共計約 280 萬，即佔整體經費約 1/10。請主辦單位應務實考量

工程經費，儘量刪減表面工程、減少非必要性設施，等本案步道、

設施、場域真能成為民眾所喜愛、利用時，再逐步添購改善，以

避免經費虛擲。 

(三) 諸多委員期待地蝴蝶園區，建議可成為[蝴蝶蜜源、食草推廣示

範中心]，向埔里地區綠地、民眾家園、農地、工程綠化推廣種

植，更可將蝴蝶棲地擴展到大埔里範圍。 

(四) 多將經費多使用於植栽種植、棲地營造、維護作業、環教推廣，

對於蝴蝶棲地的營造，可以敦請特生中心專家，朝向更豐富多元

的想法、將工程規劃以此為亮點，妥善規劃 3 年、5 年、10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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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類復育計畫，如此，才能略有小成。若無長期的規劃來配合執

行，過程都是曇花一現，無實質意義的。 

(五) 以花台種植樹木，須考量未來樹木成長後可能對化台造成破壞，

影響喬木生長基礎。請與樹木專家徵詢意見，討論合適樹種及養

護方式。 

五、 張委員豐年 

(一) 建議該環境營造之大原則為：不要弄成花花俏翹，還需注意計畫

區高灘地之安全問題，更不要因而加重周邊之水患。 

(二) 不建議刻意將該灘地營造成「蝴蝶棲地」，理由在於：（1）近期

水利署正忙於推動流域藍綠網絡保育，且 貴局已在烏溪流域召

開三次相關之會，9 月 23 日還特別選在埔里召開。有感於藍綠

網絡保育之重點應依序為河溪相、棲地、物種，只要能做好前二

者，居下位而該來之物種自會來。反之，若前二者未達標，雖刻

意關注某些物種，最後還是不免功虧一簣。（2）該營造段緊鄰人

車密集之南環路，震動、噪音不免偏高，要刻意誘引單一物種來

棲息還是不易。而在下游之愛蘭橋至愛蘭匝道橋段，防汛道路相

對窄，人車少，且週邊幾皆為農地，反較適合生態保育，何不改

以該處下手？（3）既要營造特殊生態，卻又要招引遊客，難不

會自相矛盾？ 

(三) 該高灘地旁之行道樹為小葉欖仁，如今已長得高大壯觀，建議務

需保留。至於該灘地，不管是要回復自然生態抑或讓人得以親近，

在烈陽下總要有樹木遮蔭才有可能。在此之下，進一步建議：（1）

慎選不同之樹種，要求其日後之高度不至超過小葉欖仁，且越靠

近行水區者越低，使成一合乎河道橫斷面之緩坡。（2）走道鋪面

建議以透水性之材質為主。（3）簡化花台或坐台，以減低日後維

護管理之費用。 

(四) 針對南環路既有人行道之改善空間：若有意將護堤既有花台加高

為植樹穴，建議：先釐清底下水泥結構之厚度。若厚度有限（絕

大部分護堤堤頂底下之材質為土砂石），建議加以移除，讓植栽

之根部日後得以往下伸展，除可長得更健壯、耐強風外，更可護

住該護堤，且減低日後需不斷澆灌之耗費。若整體確皆為水泥

（機率不高），則加以保留，底下再以管路排水。 

(五) 提醒：該高灘地位居蜿蜒段之凹岸，本即易遭沖擊流失，雖屢經

人為介入，但仍無法保證日後不再出事： 

 表 2.3-2及 2.3-3雖顯示該河段無溢堤之風險，但考量愛蘭橋是南港溪之

最大瓶頸，且其直上尚有一灌溉取水堰（水來自桃米坑及南港溪自身）墊

高河床，加以枇杷城大排之水又在其上不遠處匯入，豪大雨時當不免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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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高整上游之水位。反之，取水堰下游不免遭掏空。該些在地之特殊因

素不知有無一併考量在內？若認皆安全無虞，何以愛蘭橋段之河床及橋基

底每隔一段時間即需補強、甚大幅改建，如最近之 108年初？（圖 1） 

 

 從愛蘭里陳里長訪談意見之 4（報告書 P2-40，基地曾經有二次工程執行過，

但經歷 921 提供為防災庇護場地）可看出該灘地在九二一地震前即已存在，

且其地勢之所以特高確有其歷史淵源。但從 93至 95年間之 google earth

空照圖可看出該灘地幾近消失，顯然是遭 93 年敏督利颱洪之沖擊而流失

（圖 2）。但 98 年 9月之後者又可看出再度被 

填補，諒應是遭 97年辛樂克颱洪更嚴重沖擊，而事後不得不再度補強。劦

盛公司在報告書雖以 P2-24之圖 2.3-9（歷來航照影像）樂觀地表示日後

不致出現洪水溢淹，但由於該些影像僅涵蓋近 10年，卻缺乏 97年樂克颱

風及之前者。雖近 10年未有超大豪雨，而該灘地有幸保留迄今，但日後萬

一再度碰上真正豪大雨，難不會再度遭沖擊？在此之下，至少還是有必要

回頭釐清 97年之辛樂克颱風有無出現災情，並儘量減低工事，以免日後窮

忙於收拾、善後。 

 該報告書表 2.3-2及 2.3-3雖顯示該河段無溢堤之風險，但又謂現今斷面

12左岸及斷面 13兩岸現況防洪構造物與計畫堤頂高還是有一些小落差。

在此之下，假設該右岸灘地確可撐住，但由於該處橫斷面比起其上下河道

圖 1. 愛蘭橋直

上有灌溉取水

堰墊高河床，

更上甚有枇杷

城排水匯入，

豪大雨時不免

增加水患風

險，圖為 108

年初補強、改

建之情形。 

圖 2. 該灘地雖早在九二一

地震前即已存在，但在民

國 93-95年期間卻幾近消

失，顯然是遭敏督利颱洪

沖擊所致。圖為 Google 

earth，2004/07至

2006/02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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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狹窄不小，萬一豪大雨時，則洪流不免集中往左岸沖。在此特殊情況

下，堤頂相對低之該岸反陷入危機，還是無法排除出現溢淹、甚被淘潰堤

之窘境。就如前幾年隆生橋－民生橋段之右岸所出現者，事後不得不改建

補強。 

 退一步言，縱使該河段直接出現溢淹、潰堤機率不高，但南環路北側周邊

之農地地勢相對低，且其西北側同為枇杷城排水之水泥護岸所隔離，慎防

豪大雨後堤後積水難退之機率反大為提升，務請一併考量！ 

(六) 考慮整埔里之需求及安危，建議還是需進一步將該河段與愛蘭橋

下游段、甚眉溪考量一起，並以歷史為殷鑑： 

 針對水環境之營造，建議：（1）不反對於南環路營造綠蔭廊道，但在高灘

地則建議儘量保留自然。（2）把省下之該些經費改用於下游愛蘭橋至愛蘭

匝道橋段左岸之治理，將至愛村橋既已築成之牛相觸堤防段及早營造成綠

廊，以回復當地之生態環境。而針對正規劃設計中之愛村橋至匝道橋段，

亦能利用該地之優勢，並未雨綢繆，日後讓各縣市有機會來師法。（3）歷

來在灘地營造水環境或濕地，規劃當初皆謂無安全之虞，但事後卻遭洪流

沖毀之案例實層出不窮，切忌重蹈。 

 針對水患問題，建議：（1）進一步收集、釐清歷來颱風之水患災情，特別

是九二一地震後 90年桃芝、93年敏督利、97 年辛樂克颱風出現者，再做

定奪。特需一提：97 年辛樂克颱風來襲，不僅眉溪整河段出現嚴重之水患，

南港溪至少在愛蘭匝道橋上游亦出現溢淹，此規劃段能例外？（2）釐清

「辛樂克颱洪為 5年一遇」，是否低估？報告書 P2-23「最大瞬時水位為

386.08公尺，--發生於 2008 年 9 月 15日辛樂克颱風影響期間，依據「烏

溪水系主流及其支流南港溪與眉溪治理規劃檢討」成果，此水位約為重現

期距五年洪鋒流量對應之洪水位（表 2.3-4及 2.3-5）。若該次颱洪真的僅

5年一遇，日後若出現 10、20年重現期距之洪鋒，那災情就不免大增，不

知該 5年一遇是否低估？（2）進一步釐清觀音橋水位站歷年水位統計及各

重現期距洪水位之二資料（表 2.3-4及 2.3-5）能否真正代表該觀音橋段

之實際情況？且該橋離現此規劃段有ㄧ段距離，加以河道坡降不小，能否

真正代表此規畫河段？之所以會有此擔心，考量在於：97年辛樂克颱洪造

成眉溪多處嚴重水患，不僅離觀音橋最近之國道六號愛蘭交流道底下濕地

因潰堤而盡流失（圖 3）、更上之向善橋上游左岸亦同因潰堤而周遭農作盡

毀（圖 4）、牛眠橋亦塌陷（圖 5）。近年雖幸無特大豪雨，但 106年梅雨季

南港溪愛村橋卻出現斷裂，108年後近在咫尺之觀音吊橋又變形，而不得

不遭封閉（圖 6）。上述諸出問題之地點離此觀音橋皆不遠，但何以報告書

皆未能提到？（3）北山水力發電廠取水堰居更下游之峽谷，其造成嚴重之

上淤下淘，此無疑是埔里盆地揮之不去之夢魘，實無由一再被忽略（圖 7）。

不知各種相關之水理評估，有無將此問題涵蓋在內？建議水利署儘早聯合

其他部門或單位，而與台電公司好好接洽，訴請改以開放性斜堰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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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愛蘭交流道之濕地因眉溪潰堤而毀於 97年之辛樂克颱洪。 

 

 

 

圖 4.眉溪向善橋

上游左岸同出現

潰堤，周遭大面

積之農作盡毀。 

圖 5. 牛眠橋右

岸同遭沖擊，而

致橋樑出現塌

陷，日後不得不

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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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南投水環境關懷聯盟  吳召集人美育 

(一) 南環路為通勤與觀光之重要埔里外環道路，本案道路車速快、車

流大因此非常危險，故不建議於此地新增橫交入口及設置停車場。 

(二) 本案新植五葉松不易照顧，後續須要管理及修剪，請再重新審視

是否適合種植。 

(三)  既有堤岸涼亭皆有展示早期學生之藝術品，建議可參照此模式

早期公所於此地有設置在地小學生的磁磚作品。 

(四) 在地家長與小孩期盼有踢足球之場地，僅須要寬廣平坦的草地即

可，建議本案設計減量，以高灘地盡量從簡，給予民眾使用性較

為廣泛自由之空間。 

(五) 南港溪下游的牛相觸堤防延長段工程，認為本案的工程設計較適

合於下游施設，因下游較多民眾遊憩散步，且停車空間足夠，而

此段臨近交通要道，請設計方向與動機再重新考量。 

七、 廖鎮長志城 

(一) 埔里有蝴蝶王國美稱，建議廣種蜜源及食草植物，另埔里同時也

圖 6. 觀音吊橋

位於觀音橋直

下，橋面出現折

損，且接近水

面，能謂安全無

虞？109/3/20。 

圖 7. 北山水

力發電廠之取

水堰造成嚴重

之上淤下淘，

不免因接力效

應而擴大災害

範圍。Google 

earth，

201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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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五葉松故鄉，故希望能在本案範圍內種植五葉松，凸顯埔里在

地特色。 

八、 經濟部水利署 

(一) 本工程主要辦理環境改善，惟防洪安全及使用管理也很重要，請

補充設計河段之通洪能力狀況、出水高度不足及澤槽逼近左岸的

配合措施，以及使用安全。 

(二) 高灘地上、下游臨水端請考量導流功能、臨水面坡腳保護。 

(三) 生態檢核有關注物種，請研擬具體生物保育措施並落實於工程設

計內容。 

(四) 生態具有系統性、食物鏈，所以生態復育是朝多樣性，除復育蝴

蝶外，其他動植物復育亦請盤點考量。 

(五) 圖說請補充整體平面佈圖(含堤岸人行道、蝴蝶遊憩區)。 

(六) 既有行道樹生長良好，有無保留或移植計畫，另堤岸人行道如提

供民眾休閒，其遮蔭很重要，如空間足夠，請考量步道兩側植喬

木，形成綠色人行隧道。 

(七) 蝴蝶遊憩區、縱橫排水請考量，以避免積水，硬體設施請減量設

計。 

(八) 設計花台填客土 1M 高，排水孔對喬木根系生長不利，請再考量。 

(九) 蝴蝶遊憩場域工程之照明及給水工程，是否必須請說明。 

(十) 照明的時間長短影響夜行動物，亦請考量。 

九、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一) 本案擬環境營造之高灘地實位處行水區內，本屬河道通洪空間，

故報告強調高灘地高於百年洪水高程部分，建議宜再酌。 

(二) 本案引用 106 年烏溪規劃報告之水理分析資料，惟其報告係採

102 年測量資料，建議應參採近期斷面資料之水理分析結果。 

(三) 承上，本計畫河段的洪水位除考量近期地形因素，仍應以原公告

洪水高程資料為主。 

(四)  本案所列歷史影像雖說明高灘地無明顯變化，惟僅代表近年無

大水影響，且就影像中之植生狀況約略可見原灘地範圍較小，故

仍須考量流路變化及岸壁淘刷等問題。 

(五)  若計畫於高灘地規劃停車場及引入人潮，宜考量目前高灘地的

穩定情形，並完備相關防洪安全問題(如上游側設置監測儀器、

警報系統及相關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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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有鑑於鄰近路段仍有公有地，建請將停車場規劃於堤後空間。 

(七)  觀音橋水位站位處計畫區下游，故報告所述計畫區高程高於該

水位站水位是否合宜? 

(八) 若以蝴蝶生態場域為規劃考量，應就現有環境如何營造其合宜棲

地為主，若以親水為考量，則建議清楚敘明以免論述矛盾。 

(九) 有關在地民意的蒐集與溝通，除村里長外宜納入關注在地議題的

NGO 團體。 

十、 白局長烈燑 

(一) P3-17，埔里老樹公園之特色，是否有納入本案改善構想。 

(二) 現場高灘地及步道已存在既有混凝土，為何不保持?若規劃改採

切割後做植栽，可免打除原有混凝土。若另依地方需求，需要寬

廣草坪作為遊憩空間，則須打除，再請規劃檢討。 

(三) 本案規劃作為河岸發展空間休憩場地，惟遊憩與親子場地應為附

加價值不適合作為主軸，應以河川教育為主題。另工程經費概估

預算表中，生態知識導覽解說近 21 萬，其具體事項為何? 

(四) 本局及水利署先前參加本案的相關會議，其意見回覆不夠完整，

再請謹慎答覆。 

(五) 本案重點在於防洪安全，另外規劃空間應減少生物干擾，並結合

水與環境、水與自然及藍綠網絡精神，將水的元素融入規劃。 

(六) 為打造蝴蝶王國的美譽，建議將蝴蝶棲地復育完成後，再漸漸引

入親子遊憩的用途。 

(七) 建議安全欄杆可改綠籬或樹籬的方式。 

(八) 因南投縣政府未提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需求，本案亦可

納入烏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將地方需求一併考量。 

(九) 報告 p.28 盤點計畫區位於石虎潛在棲地，非位於重要棲地，與

p.2 之回應是否一致，再請釐清。 

(十) 生態檢核與公民參與之內容均引用 109 年資料，惟本案無今年

度資料或延續補充之內容。 

十一、 本局工務課  鍾課長翼戎 

(一) 為符生態檢核政策減量策略：舖面可採清碎石級配，另混礙土看

台階梯酌以大石取代。 

(二) 平面佈設圖，人活動動線與蝴蝶探索區重疊，為避免過多影響蝴

蝶空間，可規劃主要探索區（少人為動線、低擾動）、次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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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建議可將原規劃入口空間予以運用。 

(三) 人行道植樹請考慮植栽樹種生長條件，原設計樟樹不宜。 

十二、 本局規劃課  李課長培文 

(一) 高灘地佔據河道寬度接近三分之一，再請檢視是否符合要點。另

外高灘地的前緣臨水面部分，建議可以緩坡形式相接。 

(二) 建議可暫時封閉該區域，並種植樹木、蜜源植物等，將此處復育

蝴蝶棲地後，再開放讓民眾進入。 

十三、 本局管理課  曲正工程司天強 

(一) 高灘地不宜設置停車場。(停車場應另符合「河川區域內申請施

設停車場使用審核要點」，其他經驗供參，該停車區域於完工後，

遭附近住戶占用車位，不易管理)。 

(二)  進出口請注意勿產生防洪缺口及工程作業開挖堤防結構。 

(三)  看台階梯椅連續形，不應逾 50cm，並且避免有垂直水流方向設

置。 

(四)  現場的磚造結構體建議納入工程移除改以更具環境教育意義設

施替代。 

(五) 休息遊憩及設施仍建議不宜著墨或設置過多。 

(六)  河川區域內安全欄杆建議於符合「河川區域種植規定」前提下

以植栽灌木或木本植物取代。 

捌、結論： 

一、 委員與各單位意見請參採，並依「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

畫」之精神，執行相關先期作業，包括民眾參與、公私協力與資

訊公開等。 

二、 防汛安全為首要條件，針對水理分析高流量情況下，水位是否會

上至高灘地，以及上下游的堤防安全再列入考慮。 

三、 河川區域內將停車場設施取消，且不僅以景觀公園為考慮，改朝

向以宏寬觀念出發，納入關注物種保育、生態物種棲地及環境教

育場域等為目標，以保育策略為主。 

四、 燈光及照明設備減少，再重新規劃設計。 

五、 營造誘蝶生態系統服務，於河川區域內生態系統服務建構，以綠

色基盤(NPS)營造生物的棲地、種植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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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環境教育告示牌以動植物為主，植栽苗木建議可向林務局代購。 

七、 堤岸整復保留人文作品，包括花台改造形式，再請規劃檢討。 

八、 生態檢核及石虎棲地請再作評估具體作法。 

九、 本案如何與枇杷城排水之河岸發展空間串聯，請詳細說明。 

玖、散會：上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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